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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理工南分校〔2016〕45 号

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

加班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分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修订后的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

2016 年 11 月 7 日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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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为规范分校加班管理审批程序，有效控制和降低人力成本，

提高工作效率，充分调动全体教职工积极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，参照《桂林理工大学加班管

理办法》（桂理工人〔2016〕29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分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加班管理

第一条 加班的界定、范围

加班是指因工作需要在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轮休

期间或者工作时间以外安排教职工工作且不能安排补休（特殊

岗位的按分校相关文件执行）。正常情况下不得安排教职工加

班，只有在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才可安排加班：

1．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紧急任务，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加

班的；

2．为完成分校的临时任务或紧急任务，需要加班的；

3．由于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事故或其他灾害或者其他紧急情

况，使师生的安全健康和国家财产遭到严重威胁，需要紧急处

理的。

第二条 加班时数计算及天数折算

加班时数的最小计算单位和审批单位为天。

1．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期间，每天加班时间大于

1 小时小于或等于 4 小时的，加班天数按 0.5 天计算；每天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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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大于 4 小时的，加班天数按 1 天计算，但当天加班时间原

则上不得超过 8 小时；

2．正常工作日期间，因临时任务或紧急任务加班的每延长

工作时间大于 2 小时的，加班天数按 0.5 天计算，但当天延长

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4 小时。

第三条 加班申请及审批程序

确因工作需要，符合加班界定范围的，由部门或个人事先

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申请登记表》（申

请联），经部门领导及人力资源部审查并签署意见，报分管领导

审批同意。需连续加班或当月累计加班超过 2 天的，须报分校

校长审批同意。

第四条 加班费发放标准

本着既做好工作，又节省开支的原则，教职工加班后，属

于岗位职责内的加班，各部门可安排补休；确因工作需要不能

安排补休的，经所在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审核并报分管校领导

批准后，可按以下标准发放加班费：

1．属公休日、寒暑假、延长工作时间加班的，按照每天不

高于 60 元的标准支付加班费；

2．属法定节假日加班的，按照每天不高于 120 元的标准支

付加班费；

3．所有加班费均计入绩效工资总量。

第五条 加班费发放程序

1．加班工作结束后，各单位（部门）填写《桂林理工大学

南宁分校加班申请登记表》(登记联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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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部门考勤员根据加班人员的指纹考勤情况，对所统计的

加班时数和折算天数进行核实并签名，报部门领导签署意见并

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；

3．部门经办人员通过财务工作部收入申报系统申报发放加

班费，打印申报单连同《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申请登记

表》提交财务工作部审核发放。

第六条 加班的有关规定

1．教职工的校内加班起止时间以指纹考勤时间及实际工作

情况为主要审核依据；外出加班（不含出差）的起止时间，以

部门提交书面说明（工作时间和工作情况）、部门领导签字确认

为主要审核依据。

2．各部门应合理安排日常工作，如正常工作时间故意降低

工作效率或虚增工作任务等进行加班者，一经发现并核实，不

予发放加班费，已发放的应予以追回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

政纪处理和经济处罚。

3．各单位、部门要严格执行考勤、考核制度，落实加班申

请及登记审批“一支笔”要求，坚决杜绝以加班为由，私发、

滥发加班费的行为。如发现有谎报、虚报加班时间而冒领、多

领加班费者，将追回多发的加班费，并追究相关人员及单位负

责人的责任。

4．女职工在怀孕期或哺乳未满 1周岁婴儿期间不安排加班。

5.各单位应严格控制加班，确因工作需要安排教职工加班

的，应优先安排补休，确实无法安排补休的，则按上述规定发

放加班费。发放加班费执行一事一报一批制度。加班费原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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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跨年发放。

第七条 适用范围

1．本办法仅适用于分校事业编制人员和人事代理聘用人

员，不适用于劳务派遣人员、劳务聘用人员和食堂自行聘用人

员。

2．单位或部门因岗位工作性质和工作职责，属值班或轮班

换休的，不视为加班。

3．加班职工在安排补休前，均应先履行补休手续，填写《桂

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补休申请表》，部门领导签署意见后报

分管校领导审批、人力资源部核准后方可执行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桂林理工大学高

等职业技术学院加班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桂理工高职院〔2014〕37

号）即废止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申请登记表

2.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补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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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申请登记表
（申请联）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申请单位

（部门）
申请人

预计加班

时 间

自 月 日 时

至 月 日 时

预计加班

人员名单

具体工作任

务

单位（部门）

领导审查意

见

是否能安排补休：□是 □否

人力资源部

审查意见

年 月

日
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

审批意见
年 月 日

分校校长

审批意见
年 月 日

实际加班情况统计

（登记联）

姓 名
实际加班时

数
折算天数 姓 名

实际加班时

数
折算天数

实际完成

工作任务情

况

单位（部门）考勤员签字： 年 月 日 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签字： 年

月 日

分管领导审批意见（签字）： 年 月 日

注明：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交至财务，一份部门留存待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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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补休申请表

姓名
单位

（部门）
职务

实际加
班

时间

由 年 月 日

至 年 月 日

共计： 天

拟补休
时间

由 年 月 日

至 年 月 日

共计： 天

单位（部门）

意 见

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
人事部门核

准

实际补休：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，
共 天

返校时间： 年 月 日
核准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加班补休申请表

(单位（部门）留存联)

姓名

单位

（部

门）

职务

实际加班
时间

由 年 月 日

至 年 月 日

共计： 天

补休
时间

由 年 月 日

至 年 月 日

共计： 天

人事部门核

准

实际补休：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，
共 天

返校时间： 年 月 日

核准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